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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8    证券简称：惠程科技     公告编号：2021-073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及职工代表监事钟燕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月 1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关于对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202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现公司就关注函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2021 年 4 月 30 日，你公司披露《2020 年年度报告》、《2021 年第一季度

报告》等公告。你公司监事钟燕以预付游戏推广费用、应付游戏分成款的风险

远高于会计师的审计意见为由对《关于＜惠程科技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0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

项说明>的意见》投出反对票，对《关于＜惠程科技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及其正文的议案》投出弃权票，但同时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年报及一季报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我部对此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查

并做出书面说明： 

1、请钟燕说明在对年报、一季报等议案投出反对票或弃权票的同时签字保

证年报、一季报等信息披露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并说明对公司年报、一季报的真

实意见以及是否依规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钟燕女士回复： 

作为职工代表监事，本人主要基于自身专业能力及工作职责对公司定期报告

进行审核，以履行职工代表监事对信息披露的勤勉尽责义务。在公司董事会编制

2020年年报及 2021 年一季报期间，本人参与了公司部分财务数据的整理及编制

工作，并且对定期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进行了核查。经核查，本人认为董事会

编制和审议 2020 年年报及 2021 年一季报是合法合规的，因此就 2020 年年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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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一季报发表了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书面确认意见。  

鉴于公司聘请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对公司 2020 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

【2021】第 11-10001 号），在认真阅读该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后，本人认为审计

报告涉及的预付游戏推广费用及应付游戏分成款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判断公

司经营业绩和关键财务指标的影响较大，但仅限于预付款项及其影响的销售费用、

应付账款及其影响的营业成本等项目，不具有广泛性。因此本人在监事会审议

2020年年报及 2021 年一季报时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 

综上，本人不存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58 条规定的“监事会

审议、审核定期报告时投赞成票，又在定期报告披露时表示无法保证定期报告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或者有异议的”情形，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故意

规避监事保证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责任的情形。 

 

2、请钟燕详细说明认定预付游戏推广费用、应付游戏分成款的风险远高于

会计师的审计意见的具体原因与依据，并说明就相关事项是否履行调查核实等

勤勉尽责的义务。 

钟燕女士回复：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报告中认为无法准确判断公司大额预付款项长期

未予结算的合理性，以及大额预付款项与部分应付游戏分成款可能对 2020 年期

初和 2020 年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本人认为前述事项潜在的风险还应包括是否

存在关联交易等情形，因此认为预付游戏推广费用、应付游戏分成款的风险大于

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本人在履行前述义务后，认为应提示财务报表使用者相关风

险。公司已在本关注函回复第 3问中披露了交易对手方同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等

情况，本人通过核查股权结构及最终控制方等程序，未发现其与上述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 

 

3、请你公司说明预付游戏推广费用、应付游戏分成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形成原因、交易金额、付款进度、期末余额、会计处理方式、交易对手

方是否同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等，说明公司相关款项的支付模式是否与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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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情形。 

公司答复： 

一、预付游戏推广费用、应付游戏分成款的商业背景和形成原因 

（一）预付游戏推广费用 

1、在当前游戏行业中游戏推广费用存在的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的崛起，2018 年以来，以

短视频为载体，主打创意内容的新型买量模式成为更多游戏公司选择的主要营销

方式，买量市场的云起，渠道、素材、产品、CP 皆迎变化，一是传统渠道优势

渐弱，抖音、快手等新流量平台加速崛起，游戏买量模式渐成必备选项；二是视

频素材已成主流，买量素材投放生命周期变短，素材创意消耗加速；三是买量游

戏类型呈现多元化，放置类游戏异军突起；四是参与者已然切换，买量平台发展

迅速使得门槛降低，优质 CP方议价能力提升，跳出渠道联运模式切入买量营销，

买量模式放大精品游戏的盈利水平，成本把控是关键，优化投放能力和素材创意

是运营的核心，智能化投放、精细化运营是行业趋势，有助力提升投放效果和

ROI，素材创意为买量吸引用户，精品游戏有望实现高转化、高留存及高点击率，

在版号收紧叠加疫情的双重影响下，中小厂商加速出清，而传统研发大厂也切入

买量运营，从品牌营销为主转为“品效合一”，加上大厂的游戏储备更丰富，资

金更为雄厚从而能够在更短的时间产出更多高品质素材，买量市场优势明显。公

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哆可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哆可梦”）从体量、规

模等相比于传统的大厂都有不少的劣势，公司为了保证在行业的一席地位，不得

不通过大额的预付款来获取优质的流量资源。 

2、受多方面影响，公司预付账款未得到及时消耗 

①2020 年受居家办公等因素影响，公司部分新游戏研发、推广等未能按计

划展开，相关游戏未能如期上线，导致公司部分预付游戏推广款项未得到及时消

耗。 

②受版号审批周期较长、标准要求不断提高等影响，公司部分计划于 2020 

年推出市场的储备游戏未如期取得版号上线运营；部分游戏已取得版号资质，但

测试数据不达预期，延后了推广及上线进度；此外，游戏用户对游戏品质的要求

不断提升，版号数量收紧使得行业供给减少，游戏运营资源向腾讯、网易等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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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公司集中，中小企业较难找到新的优质代理产品，公司定制、代理产品都不

同程度延期。因自研产品、定制产品延期，加上取得版号的产品数据暂时不达标，

导致公司预付账款未得到及时消耗。 

③游戏行业头部企业不断集中，中小游戏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从 2019

年下半年开始，在移动游戏市场相对饱和及存量竞争的情况下，游戏“买量运营”

模式竞争也越发激烈，大厂纷纷加入“买量运营”等细分市场，从而使移动游戏

向头部企业集中，使得中小游戏企业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此外，还存在其他较多

中小游戏公司，竞争激烈。而公司在营收规模、行业地位等方面都与大厂有不小

的差距，公司为了抢先获取部分优质渠道资源，提前锁定部分优质广告资源位置，

公司需通过大额的预付款来维持优质渠道资源。按照上述业务模式，哆可梦预付

推广费是必要的。 

（二）应付游戏研发分成款 

哆可梦通过与手游研发商、发行商等保持联系渠道等方式，主动寻找优质游

戏产品，或者由游戏相关提供方向哆可梦自荐游戏产品。哆可梦通过对游戏画面、

风格、品质、可玩性、商业性及兼容性等进行全方位评测，了解游戏测试数据、

IP 授权情况和未来推广计划，综合上述因素判断是否引入该游戏。对决定引入

的游戏产品，视市场行情、产品质量及双方洽谈结果，确定产品分成比例、定制

费、版金等条款，产品上线产生流水后，公司按合同约定分成比例计提成本，产

生应付研发分成款。 

 

二、公司预付游戏推广费用、应付游戏分成款的交易金额、付款进度、期末

余额、会计处理方式、交易对手方是否同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等 

（一）预付游戏推广费 

1、截至 2020年末前十大预付供应商、交易金额、付款进度、期末余额、关

联关系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形成原因 
本期新增的
预付游戏推

广费 

本期消耗
金额 

 
期末余额 

期末余额占
游戏业务预
付款项比重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上海智趣广告有
限公司 

预付游戏
推广费 

9,130.00  8,079.11  7,148.56  16.7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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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形成原因 
本期新增的
预付游戏推

广费 

本期消耗
金额 

 
期末余额 

期末余额占
游戏业务预
付款项比重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西藏亦复广告有
限公司 

预付游戏
推广费 

5,007.94  1,226.58  5,076.44  11.86% 否 

睿晟广告（北京）
有限公司 

预付游戏
推广费 

3,106.94  3,140.86  4,355.47  10.18% 否 

北京品众互娱网
络营销技术有限

公司 

预付游戏
推广费 

7,695.00  2,131.42  4,310.66  10.07% 否 

乐推（上海）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预付游戏
推广费 

1,860.61  28.30  3,128.33  7.31% 否 

上海悦效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预付游戏
推广费 

2,219.76  1,161.27  3,251.42  7.60% 否 

上海晋拓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预付游戏
推广费 

2,217.21  1,035.29  2,865.18  6.69% 否 

深圳市安果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预付游戏
推广费 

0.00  0.00  2,300.00  5.37% 否 

江西巨广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预付游戏
推广费 

2,000.00  70.04  1,927.75  4.50% 否 

北京勤诚互动广
告有限公司 

预付游戏
推广费 

0.00  0.00  1,634.47  3.82% 否 

合计 33,237.47  16,872.87  35,998.28  84.11% - 

注：上表中如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下同。 

2、预付游戏推广费用的会计处理方式 

公司推广商务与媒体渠道代理谈好合同、签订合同框架协议，投放广告后，

公司日常财务核算各个阶段的会计分录如下： 

1）支付媒体代理款项时： 

借：应付账款 

  贷：银行存款 

2）收到媒体代理开具的发票时： 

借：其他流动资产 

     应交税费-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应付账款 

3)月底按实际消耗核算推广费用： 

借：销售费用 

   贷：其他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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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哆可梦在内部核算预付款项时，将其归入其他流动资产，主要是为核算发票和预付

转消耗的情况，报表上的预付款项是应付账款和其他流动资产重分类后得到的，不影响财务

报表相关项目的列示。 

（二）应付游戏分成款 

1、截至 2020年末前七大供应商、交易金额、付款进度、期末余额、关联关

系情况： 

                                    单元：万元 

公司名称/序
号 

合作 
内容 

费用
性质 

累计发生
额金额（含

税） 

本期结转
成本金额
（含税） 

累计付款进
度（含税） 

期末余额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广州赤星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 A 
研发
分成 

20,619.92 104.25 10,659.00 

7,109.40 

否 

广州乐游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 B 
研发
分成 

5,380.78 49.86 7,000.00 否 

第三名 产品 C 
研发
分成 

2,225.49 260.96 783.22 1,442.28 否 

第四名 产品 D 
研发
分成 

10,959.14 6,606.44 10,759.07 200.07 否 

第五名 产品 E 
研发
分成 

955.96 1,013.32 390.00 565.96 否 

第六名 产品 F 
研发
分成 

1,815.70 309.64 800.00 1,015.70 否 

第七名 产品 G 
研发
分成 

878.53 77.91 778.17 100.35 否 

合计 42,835.52 8,422.38 31,169.46 10,433.76 — 

以上七家供应商本期结转成本金额合计 8,422.38 万元，占报告期内结转成

本金额90%以上,期末余额合计 10,433.76万元，占应付账款期末余额的 90%以上。 

2、应付游戏分成款的会计处理方式 

公司商务与产品研发商确定产品合作意向，双方签定产品合作协议，约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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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分成比例、结算周期、双方的权利及义务等条款。产品上线后公司按日常财务

核算各个阶段的会计分录如下： 

举例：当月产品产生了 100元流水，双方约定研发分成比例为 15%，则月底

我公司会计处理如下： 

1）次月初公司根据后台流水、按协议约定的分成比例计提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14.1 

  贷：应付账款  14.1 

2）后期双方对账确认数据后，公司收到研发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时： 

冲销原来计提成本的会计分录  

 借：主营业务成本 -14.1 

  贷：应付账款 -14.1 

按双方对账金额确认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14.1 

应交税费-应交税费-增值税-进项税额-待抵扣进项税 0.9 

贷：应付账款 15 

 

三、说明公司相关款项的支付模式是否与同行业一致，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

财务资助情形。 

公司的相关款项的支付模式和同行业对比如下： 

可比公司 公开信息披露的相关款项的支付模式 
2020年 12月
31日预付账

款余额 

与公司的
支付模式
是否一致 

三七互娱   

三七互娱目前的商业模式主要是以代理运营方式发行、

运营游戏产品。游戏代理运营方式，主要是以游戏发行

商身份，向游戏开发商支付版权金或预付分成款的方式

获得开发商研发的游戏产品，在指定的区域内推广和运

营游戏产品。 

10.00亿元 是 

恺英网络  

恺英网络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

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自主运营模式

下，恺英网络作为主要责任人，全面负责游戏的运营、

推广与维护，提供游戏上线的广告投放、在线客服及充

值收款等统一管理，在付费玩家的预计生命周期分期确

认收入，完成履约义务；在和第三方联合运营模式下，

恺英网络根据与第三方游戏运营公司或游戏应用平台的

合作协议，计算分成金额，在双方结算且核对无误后确

3.01亿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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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营业收入。 

游族网络   

游族网络的网络游戏运营业务按不同运营方式分为自主

运营、授权运营和联合运营三种模式。 

1）自主运营：游族网络通过自主开发或取得其他游戏开

发商的代理运营权，通过自有或第三方渠道发布并运营。

游族网络负责产品的市场推广、运营控制、服务器支持

以及支付渠道支持等统一管理服务，并根据游戏用户反

馈，解决用户需求并对游戏内容进行迭代更新。 

2）授权运营：游族网络将自主研发的游戏授权至外部运

营商运营，游族网络一般只负责技术支持及后续内容研

发。 

3）联合运营：游族网络以合作分成的方式将产品与其他

游戏运营商共同联合运营，共同开展游戏发行及推广的

模式。 

2020 年度预付款项下降主要系报告期新游戏上线后消耗

了相应的预付款项。 

1.37亿元 是 

凯撒文化 

游戏业务盈利模式方面，在联合运营模式下，联合运营

方通过游戏推广获取游戏玩家，游戏玩家在联合运营方

处下载游戏软件；联合运营方负责充值服务以及计费系

统的管理，凯撒文化负责游戏版本的更新及技术支持和

维护；游戏玩家在联合运营方提供的充值系统中进行充

值；联合运营方将游戏玩家实际充值的金额扣除相关渠

道费用后按协议约定的比例计算分成，在双方核对数据

确认无误后，凯撒文化确认营业收入。 

2.28亿元 是 

文投控股 

A、文投控股开发的游戏交由其他独代平台或联运平台进

行运营，文投控股定期与其他独代平台或联运平台进行

对账并进行结算的业务模式。收入确认时点为：游戏玩

家充值购买游戏中虚拟货币后，在游戏中消费虚拟货币

购买游戏中的装备、道具时，确认收入。 

B、文投控股与其他游戏平台商、运营商、广告商进行游

戏合作运营的分成业务，在文投控股按期完成相关运营

任务，业务数据经双方核对确认后，业务收入已经实现

或按照约定条款能够实现时，确认收入。 

C、游戏开发方、文投控股（代理方）、第三方运营商（例

如腾讯开放平台）联合游戏运营模式文投控股游戏运营

收入确认标准和收入确认时点的具体判断标准：第三方

游戏运营文投控股负责各自渠道的运营、推广、充值服

务以及计费系统的管理，文投控股与游戏开发方联合提

供技术支持与数据统计、分析服务、产品的运营计划和

推广策略。文投控股按照与第三方游戏运营文投控股合

作协议所计算的分成金额，在双方结算完毕并核对无误

后确认为营业收入。 

12.68亿元 是 

公司存在预付游戏推广费用、应付游戏分成款事项，与公司的行业特点、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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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模式是匹配的。相关款项的支付模式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 

经核查，预付账款余额前十名、应付游戏分成款前七名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近亲属等不存关联关系，不存在资

金占用或财务资助情形。 

 

4、请年审会计师结合预付游戏推广费用、应付游戏分成款的累计交易金额、

期末余额、执行审计中使用的重要性水平等综合评估上述款项对上市公司的风

险，并结合针对相关事项执行的审计程序与获取的审计证据，说明上述事项对

财务报表的影响是否具有广泛性，是否存在使用保留意见替代否定意见或无法

表示意见的情形。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回复： 

（1）预付游戏推广费用的累计交易金额、期末余额 

惠程科技 2020 年度预付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西藏亦复广告有限公司、

睿晟天和（北京）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品众互动网络营销技术有限公司、上

海悦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乐推（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市安果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江西巨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游戏推广费用 31,020.26万元，实际消

耗的推广费用 15,837.58 万元，2020 年末预付上述单位款项余额 31,498.63 万

元，应付上述单位款项余额 508.38万元。 

（2）应付游戏分成款的累计交易金额、期末余额 

惠程科技 2020 年度新增计提广州赤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星

科技”）和广州乐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游科技”）游戏分成款

371.80万元，实际支付 9,959.00万元，2020 年末应付赤星科技和乐游科技款项

余额 7,109.40 万元。 

（3）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惠程科技系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且 2020 年度因商誉减值由盈转亏，故选

取营业收入作为确定合并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的基准。基于谨慎原则，选择

较低的百分比 0.5%，确定合并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为 397.00万元。 

（4）风险评估 

预付游戏推广费用、应付游戏分成款的累计交易金额、期末余额远远超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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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结合对惠程科技整体层面的了解，我们将预付游戏

推广费用、应付游戏分成款评估为高风险。 

（5）执行的审计程序与获取的审计证据 

我们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并获取了审计证据 

1）了解和评价惠程科技管理层与预付游戏推广费用、应付游戏分成款相关

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取得并检查了惠程科技 2020年度与上述单位预付游戏推广费用、应付游

戏分成款合同、支付推广费用与分成款的银行回单、推广后台账户的消耗截图、

游戏后台的充值流水、发票等一系列原始单据； 

3）通过 IT审计对游戏后台充值流水与推广后台消耗原始数据进行核查，并

做合理性分析； 

4）向上述单位函证 2020 年初余额、2020 年支付金额、2020 年开票金额，

取得了部分回函； 

5）对上述发生额和期末余额较大的预付游戏推广费客商实地走访，并留存

经签字的走访记录。 

（6）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我们虽获取了预付游戏推广费部分单位的询证函回函，但我们无法实施其他

满意的程序，以判断大额预付款项长期未予结算的合理性，以及可能对期初和本

期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 

我们获取了赤星科技和乐游科技的询证函回函，回函显示不符，我们无法判

断回函不符的具体原因以及对期初和本期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七条的规定：“当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

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情形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以及第八条的规定：“当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

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

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我们认为，预付游戏推广费用、应付游戏分成款涉及金额高于合并财务报表

整体重要性水平，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仅限于预付款项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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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费用、应付账款及其影响的营业成本等项目，不具有广泛性，故出具了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不存在使用保留意见替代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形。 

 

5、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关于 2020 年期末公司应付广州赤星与广州乐游游戏分成款账面金额与函证

所载债务余额差异的说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计欠广州赤星与广州乐游游戏分成款

7,109.40万元，账载金额与函证债务余额金额存在 2,390.60万元的差异，差异

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因前期未收到上述部分游戏分成款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导致暂未入账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约为 1,310 万元；（2）因前期纠纷延期

支付款项产生的滞纳金、违约金等，在本次双方协商和解中确认约 555 万元；（3）

前期交易过程中，双方对账因时间差、数据统计等因素导致存在 525万元的差异，

该部分差异金额在本次双方协商和解过程中予以一并考虑处理。 

2021 年 4 月上海旭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旭梅”）与广州

赤星、广州乐游签署了“关于《天地战神》和《绝世武林》分成款的补充协议”，

协议约定：“截至 2021 年 4月 27日，上海旭梅合计应付广州赤星和广州乐游的

债务余额为人民币 9,500 万元(大写:人民币玖仟伍佰万元整)。该等金额为上海

旭梅应付广州赤星和广州乐游的所有款项合计，包括但不限于《绝世武林》和《天

地战神》应付游戏分成款、违约金、滞纳金、律师费、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等。除

上述外，广州赤星和广州乐游不得再向上海旭梅主张任何款项或费用”。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人民币 9,000万元（大

写：人民币玖仟万元整）。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5月 20日 


